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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第第第第 65656565 章章章章 ))))

《《《《 2001200120012001 年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年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年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年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財政司司長－－－－

(a) 根據《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第 3(2)條授權寶生

銀行有限公司 [將改名為中國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

發行銀行紙幣；

(b) 撤回給予中國銀行發行銀行紙幣的授權；及

(c) 根據《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第 6 條，制定 2001

年 法 定 貨幣 紙 幣 發 行 條例 (修訂 附表 )公 告》 (載 於

附件 )，

全部由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中銀香港分行及其在香港的九家姊妹銀行正進行重

組，其中包括把中銀集團十家銀 行在香港和深圳 的業務合併

為單一實體 (合 併 )。 合併後，以 下各家銀行的業 務、財產和

負債將會移轉及轉歸寶生銀行 (一家本地註冊成立的持牌銀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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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銀香港分行；

(b) 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

華 商 業 銀 行 、 浙 江 興 業 銀 行 及 鹽 業 銀 行 的 香 港 分

行；

(c) 廣東省銀行和新華銀行的深圳分行；及

(d) 華僑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3. 《 中 國 銀行 (香 港 )有 限公司 (合 併 )條 例》 (《 合併

條例 》 )在二 零 零一年七月二 十 日制定 ∗。 依據《 合併條例 》

第 3 條，寶生銀行將在憲報刊登公告，指明合併生效的指定

時間。

4. 中銀在一九九四年成為發鈔銀行，與其他兩家發鈔

銀行 (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限公司和渣打銀行 )， 一 同 在香港

發行銀行紙幣。

5. 《合併條例》第 6 條規定－

“如財政司司長 (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

後 ) -

(a) 根據《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第 65 章 )第 3(2)

條藉書面通知而授權寶生銀行自指定時間起發行銀

行紙幣；及

(b) 按照《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第 65 章 )第 6 條

藉憲報公告而對該條例的附表作出修訂，在該附表

中 廢 除 “ 1.中 國 銀 行 。 ” 而 代 以 “ 1.中 國銀行 (香

港 )有限公司。”，而修訂自指定時間起生效，

                                                

∗  附 註附 註附 註附 註 中 國 銀 行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合 併 )條 例 草 案 是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 法 案 由 李 國

寶 議 員 提 出 ， 並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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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國銀行自指定時間起即不再是發鈔銀行，而寶

生銀行自指定時間起成為發鈔銀行。 ”

6. 由於中銀擬把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訂為指定時間，

政府當局有需要就寶生銀行和中 銀的發鈔銀行地 位採取相應

措施。寶生銀行將於合併條例生 效的指定時間起 易名為中國

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中銀 (香港 )]。

對發鈔銀行的規定對發鈔銀行的規定對發鈔銀行的規定對發鈔銀行的規定

7. 《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港幣的發行須有

百分之百的準備金 ； 而且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 在確知港幣

的發行基礎健全和發行安排符合 保持港幣穩定的 目的的條件

下，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8.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根 據 《 法 定 貨 幣 紙 幣 發 行 條 例 》

(《紙幣條例》 )給予批准前，亦 必須確保寶生銀 行可符合適

用於現有發鈔銀行的所有規定， 包括 《 基 本法》及《紙幣條

例》內之規定如下︰

(a)  組織章程大綱

《紙幣條例》第 3(3)條規定，發鈔銀行組織章程大

綱所列的宗旨，必須有一項為發行法定貨幣紙幣。

(b)  美元資金

根據聯繫匯率制度，發鈔銀行必須把美元存入外匯

基金以換取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發

出之無息的負債證明書，作為發行港元銀行紙幣的

支持。因此，發鈔銀行必須備有所需的美元資金，

以隨時應付美元現金流量需求。

(c)  義務

發鈔銀行有義務應要求按其所持有的港元結餘，無

限制地供應銀行紙幣，並且亦須無限制地隨時接收

該等銀行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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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發網絡

發鈔銀行必須擁有遍及全港的完善分發網絡，使其

發行的銀行紙幣可迅速地分發及收集。

(e)  責任

由於發鈔銀行地位特殊，在其商業利益不會承受不

能接受的風險的情況下，發鈔銀行應於主管當局要

求時，在金融事務上給予合作。

(f)  成本

外匯基金會負責印製及運送紙幣的成本，而發鈔銀

行則須負責所有分發、儲存、整理及銷毀紙幣的成

本。

(g)  運作安排

發鈔銀行在儲存、處理、發行及銷毀銀行紙幣的所

有程序及階段，均應具有適當的設備、資源，以及

實施嚴密的保安及審核監控措施。

(h)  其他條件

發鈔銀行須符合財政司司長藉書面提出的其他條款

及條件。

9. 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金管局 )向 財政司司長提供意

見，認為中銀集團已採取必要措 施，以確保順利 過渡，讓合

併可在指定時間實施。香港金管局信納中銀 (香 港 )在 指 定時

間 及 之 後 ， 會 繼 續 符 合 《 銀 行 業 條 例 》 所 訂 的 審 慎 管 理 規

定，尤其是中銀 (香港 )將會有適 當的控制人、妥 善的組織架

構、良好的不履約貸款 比率及資 本充足比率，以 及對巨額借

貸風險及有關連借貸有適當監控。香港金管局亦信納中銀 (母

公 司 )將 會 繼 續 支 持 香 港 的 附 屬 公 司 ， 而 寶生 銀 行 已 作 好 預

備，並有能力符合上文第 8 段所載的規定，由指定時間起，

成為發鈔銀行。基於上述因素， 當局信納一切安 排符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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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法 》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訂 明 的 規 定 ， 及 信 納 根 據 《 紙 幣 條

例》就寶生銀行成為發鈔銀行的 授權以及由其發 行紙幣，將

是基於健全的基礎及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條件。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10. 附件所載的公告旨在修訂《紙幣條例》的附表，在

依照條例的解釋下由中銀 (香港 )代 替中銀成為發 鈔銀行，並

指明這項修訂建 議會由 二零零一 年十月一日二零零一 年十月一日二零零一 年十月一日二零零一 年十月一日 的 指 定時間起生

效。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的

特別會議上，研究中國銀行 (香 港 )有 限公司 (合 併 )條 例 草案

(合併條例草案 )。在會議上 ， 當 局向委員解釋， 根據合併條

例草案第 6 條，寶生銀行將代替中銀被委任為發鈔銀行。當

局的政策是確保發鈔銀行的繼承 過程順利，並且 有助維持公

眾對有關銀行所發行的銀行紙幣的信心。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2. 律政司認為公告符合《基本法》。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3. 律政司認為公告與人權無關。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4. 建議不會對政府的財政或人手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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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5.  公告不會對《紙幣條例》的現行約束力構成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6.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提交立法會審議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日

開始生效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7. 我們會在九月二十一日發出新聞稿。此外，我們亦

會安排政府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8.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527  3974 與財經事務局助理局長黃潔怡女士聯絡。

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章： 65 標題： 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憲報編號：

附表： 條文標題： 附表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2 及 6 條 ]

為“發鈔銀行”的定義的目的

而指明的銀行

1. ㆗國銀行。

2. 渣打銀行。

3. 香港㆖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由 1995 年第 98 號第 5 條增補）


